

德公党人〔2016〕10号


关于申志坚等10名同志任免职的决定
各县市公安局、局直各部门 ：

经中共德宏州公安局委员会2016年8月9日会议研究决定：
    申志坚  任刑事犯罪侦查支队副支队长(正科级)，免去刑事犯罪侦查支队刑事技术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    赵银洪  任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主任(正科级)，免去交通警察支队芒市高速公路交巡警大队大队长职务；

吕  宏  任交通警察支队纪委书记(正科级)，免去交通警察支队政治处主任职务；
李德昆  免去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副支队长职务；保留主任科员职务；
    魏  锴  任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副支队长(副科级)，免去刑事犯罪侦查支队情报信息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    刘  明  任禁毒支队情报信息大队副大队长(副科级)，免去禁

            毒支队综合科副科长职务；
    吕  杰  任交通警察支队秩序管理科副科长(副科级)，免去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牌证档案科科长职务；

    曹振华  任交通警察支队秩序管理科副科长(副科级)，免去交
            通警察支队特勤大队副大队长职务；

    段玉湘  任交通警察支队涉车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(副科级)，免去交通警察支队办公室副主任职务；
李光华  任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副所长，(副科级)，免去交通警察支队秩序管理科副科长职务。

中共德宏州公安局委员会

2016年8月9日
德宏州公安局政治部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8月9日印发
中共德宏州公安局委员会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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